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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話廊 
兩岸加速審查機制比較 
                                                               郭仁建 

 
專利審查曠日費時，各國專利局多半都有提供各種加速審查的機制，以我

國而言，智慧局就提供了發明專利加速審查（Accelerated Examination Program, 
AEP）、專利審查高速公路（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PH）及支援利用專

利審查高速公路（TW-SUPA）等的加速審理路徑，申請人能夠依照自己的申請

狀況來選擇使用適當的路徑，縮短專利申請的審查時間，而能夠更有效地儘快獲

淮專利並進行商業上的實施。前述 AEP 與各國間存在的 PPH 沒有直接關聯，申

請人在滿足特定條件下，就能申請以縮短審查時間，也較能符合對於資金或商業

規模較小型或產品生命週期較短的中小企業。以下主要針對我國 AEP 與中國大

陸專利優先審理的制度進行比較。 
以我國的 AEP 主要適用的範圍僅為發明專利的申請案，能夠啟動的事由共

有四種，分別是： 
事由 1、外國對應申請案經外國專利局實體審查而核准者； 
事由 2、外國對應申請案經美日歐專利局核發審查意見通知書及檢索報告

但尚未審定者； 
事由 3、為商業上之實施所必要者； 
事由 4、所請發明為綠能技術相關者。 
其中，申請人必須在收到專利局通知即將進行實體審查或再審查之後，才

可以提出加速審查，申請事由 1、2 均需具有外國對應案件，並且外國對應案件

並需已經過外國專利局的審查，在具備檢索報告或審查意見的前提下，就能作為

我國加速審查的依據，而事由 3 則是在商業上已即將販售、公開宣傳或使用等實

施狀況下，提供足夠的相關證明文件，即能進行申請，事由 4 是在 2014 年 1 月

1 日為鼓勵綠能相關技術發展，只要申請發明為綠能領域如涉及節省能源技術、

新汽車等領域之發明專利申請案或涉及減碳技術節省資源使用之發明專利申請

案就能夠提出加速審查。 
同樣地，中國大陸亦有各式的加速審查機制，其中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

施行的「專利優先審查管理辦法」，與我國專利加速審查的機制雷同，而在今年

修訂的辦法中，更放寬了優先審查的適用範圍，除發明專利外，也能夠針對實用

新型、外觀設計、複審及無效宣告等程序，只要符合以下的條件，均能提出優先

審查的要求。 
1.涉及節能環保、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

料、新能源汽車和智能製造等國家重點發展產業； 
2.涉及各省級和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重點鼓勵的產業； 
3.涉及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領域且技術或者產品更新速度快； 
4.專利申請人或者復審請求人已經做好實施準備或者已經開始實施，或者

有證據證明他人正在實施其發明創造； 
5.就相同主題首次在中國提出專利申請又向其他國家或地區提出申請的該

中國首次申請； 
6.其他對國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義需要優先審查。 
 
由前述的各種項目中，中國大陸的優先審查排除了以外國申請案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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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驅動的理由，若申請人欲以對應外國申請案的審查結果進行優先審理則應透過

中國大陸與各國簽訂 PPH、PCT 等路徑尋求加速。 
以下為兩岸加速審查/優先審理的機制比較表，更能夠比較出兩岸之間對於

專利申請的態度。 
 

項目 
 
    國別 

臺灣 AEP 中國大陸優先審查 

適用範圍 發明專利的申請案 1.發明專利申請； 
2.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申請； 
3.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申請的復

審； 
4.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的無效宣

告。 
適用條件 1、外國對應申請案經外國專利局

實體審查而核准者； 
2、外國對應申請案經美日歐專利

局核發審查意見通知書及檢索報

告但尚未審定者； 
3、為商業上之實施所必要者； 
4、所請發明為綠能技術相關者 

1.涉及節能環保、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

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

車和智能製造等國家重點發展產業； 
2.涉及各省級和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重點鼓

勵的產業； 
3.涉及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領域且技

術或者產品更新速度快； 
4.專利申請人或者復審請求人已經做好實施

準備或者已經開始實施，或者有證據證明他

人正在實施其發明創造； 
5.就相同主題首次在中國提出專利申請又向

其他國家或地區提出申請的該中國首次申

請； 
6.其他對國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

義需要優先審查。 
 

申請方式 提交紙件 採用電子申請 
審查時間 事由 1：備齊文件後 6 個月發出審

查意見 
事由 2：備齊文件後 6～9 個月發

出審查意見。 
事由 3：備齊文件後 9 個月發出審

查意見。 
事由 4：備齊文件後 9 個月發出審

查意見。 
 

專利申請於收到優先審查請求之日起3個至

5 個工作日向申請人發出是否同意進行優先

審查的意見； 
同意優先審查之日起，發明專利申請在 45
日內發出第一次審查意見通知書並在一年

內結案；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申請 2 個

月內結案。 
 
專利復審、專利權無效宣告案件，在收到優

先審查請求書後，會儘快對該請求進行審

核； 
專利復審案件 7 個月內結案；發明和實用新

型專利權無效宣告案件 5 個月內結案，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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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專利權無效宣告案件 4 個月內結案。 
 
中國大陸近期的「專利優先審查管理辦法」，為中國專利申請案的申請人提

供了相當誘人的條件，同時透過政策指定各省市政府的重點產業，誘使中國大陸

的國內智慧財產權能量以國內申請為優先，都能夠嗅出中國大陸修法的方向引導

邁入智慧財產權的大國方向前進。我國的 AEP 雖制定時間較早，卻未與時俱進，

例如事由 2 若能納入包括中國大陸及韓國等 IP5 國家的審查結果，相信申請人運

用的空間更大。 
 
 
 
 
 
 
 
 
 
 
 
 
 
 
 
 
 
 
 
 
 
 
 
 
 
 
 
 
 
 
 
 
 
 
 
 
 
 
 
 
 

 

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2017/11/09 
 

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以 106 年度判字第 509 號判決為例-談請求項之「必要技術特徵」的

記載 
                             游登銘 

   
一、 前言 

「申請專利範圍」為專利申請取得申請日的必備文件之一為專利法第 25 條

第 2 項所明定，另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各請求項應以明確、簡潔之方式記

載，且必須為說明書所支持。」及施行細則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獨立項應敘明

申請專利之標的名稱及申請人所認定之發明之必要技術特徵。」。獨立項若未敘

明必要技術特徵將導致該請求項記載不明確而無法取得專利權。就 106 年 9 月

21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509 號判決為例，其判決內容將可提供申請

人在撰寫符合規定之申請專利範圍的參考。 
二、案例-106 年度判字第 509 號判決 

本件系爭案為「防潮的層化套筒加熱器及其製造方法」發明專利，申請專利

範圍共記載有 34 項的請求項，其中請求項 1、15、19、25 及 30 為獨立項，系

爭案經被上訴人（即智慧局）審查以請求項 25 及 30（獨立請求項），不符專利

法第 26 條第 2 項之規定，應不予專利之再審查審定，上訴人（即申請人）不服

提起救濟並上訴最高行政法院。 
(1)、本件爭點在於，請求項 25 及請求項 30 所記載的內容是否違反專利法

第 26 條第 2 項有關「明確」規定，亦即各請求項是否已記載「必要技

術特徵」而使請求項記載為明確？ 
其中系爭案請求項 25 記載「…基板(12)上形成複數層（40、42、48 共

三層）…凹槽區配置在該等複數層（40、42 共二層）上…保護蓋（14）
固定在該等層（48）上…該等複數層（40、42、48 共三層）係包封在…」

（標號見下圖，即系爭案第 6b 圖）。 

 
 
請求項 30 記載「…在一基板上形成複數層（40、42、48 共三層），…，

該複數層包括一電阻元件層(42)，且該等複數層中至少一層係一熱噴塗

層；形成與該電阻元件層接觸的數電氣終端；…使用一雷射接法將一保

護蓋(14)固定在該等複數層上，…致使該等複數層（40、42、48 共三層）

係包封在該保護蓋與該基板之間，…」等。 
(2)、上訴人主要主張：請求項 25 記載有「複數層」、「該等複數層」或「該

等層」等用語均指涉同一技術特徵，雖有微小差異仍符合「明確、簡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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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另主張原判決對於複數層之組合選擇之認定基準，前後不一，

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以及主張請求項 30 記載之電阻元件層可以不

是「熱噴塗層」…等，指原判決認定此項記載為不明確，有判決適用法

規不當及不備理由之違法。 
(3)、被上訴人及原審判決的主張略同，認為請求項 25 所記載的「複數層」

因與其它構件之組合，實際構造可有一層、二層或三層之結構，所記載

「複數層」、「該等複數層」或「該等層」等三種形態「複數層」無法

得知各形態的複數層實際構造，故記載不明確。另請求項 30 的主張指

在說明書及第 6b 圖所揭示的電阻元件層 42 為具有特定功能或作用的元

件，與熱噴塗層為複數層之製作方法不同，故無法得知「複數層」的確

切結構，而有記載不明確之違法。 
(4)、上訴判決主要理由： 

(一)、由於各不同形態的「複數層」在請求項 25 及請求項 30 所記載內

容中，分別記載係與其它元件相互連接，因而除了有用語不同外，另

為不同構造且為實質內容不同，因此，兩請求項存在有用語不相同且

未敘明必要技術特徵，導致請求項記載不明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單獨由所記載內容無法瞭解其意義而造成對權利範圍產

生疑義。 
(二)、若複數層為兩層的組合，即由第一介電層 40 第二介電層 48 組合，

由於缺少位在兩者之間的電阻元件層 42，將無法達到說明書所記載

以減少侵入電阻式加熱器中的濕氣功能，俾以抵銷濕氣對於加熱器之

功能造成的負面影響的目的，為記載不明確。 

(三)、請求項 30 明確記載該複數層分別為「一電阻元件層(42)」及「至

少一層係一熱噴塗層」，由於沒有可以解釋電阻元件層即同時屬於熱

噴塗層之空間，因此「複數層」的解讀不包括有熱噴塗層，另在說明

書的發明內容及實施方式均沒有熱噴塗層的記載，因此為記載不明

確。 
三、本件系爭案在先前技術中記載，現有技術的熱噴塗層化加熱器具有防止斷裂

的堅固性優點，但在使用時若熱噴塗層吸收了過量的濕氣，該濕氣可能會造

成加熱器操作時的故障，為解決先前技術所存在的問題，系爭案藉由在基板

上形成有複數層，即第一介電層、一電阻元件層及一第二介電層等構造，當

系爭案的加熱器藉由電阻元件層接觸終端墊 46 之引線給予電力，利用電阻

元件層所產生的熱以抵銷濕氣對於加熱器之功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因此獨立

項記載的必要技術特徵應包括電阻元件層及該電阻元件層與其它元件間的

連接關係，此為解決先前技術所存在問題不可或缺的技術特徵，若未記載此

一必要技術特徵將無法為說明書所支持，而導致請求項記載不明確。 
再者本件請求項記載的複數層，由於至少包括有三種不同形態「複數

層」，因此必須明確記載具有第一介電層、一電阻元件層及一第二介電層等、

明確記載複數層各層之間的相對構造、以及記載各層與其它元件之間的連接

關係等必要技術特徵，而可明確瞭解請求項且對權利範圍不會產生疑義，以

使請求項記載符合「明確」規定，而可得到說明書支持並可據以實現要件。 
四、結論 

前述判決理由認為在獨立請求項中，由於各複數層未分別記載與各對應元件

間的連接關係，未敘明具有電阻元件層之必要技術特徵，而有不符合「明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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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因此在撰寫申請文件的獨立請求項時，至少應留意並檢視所記載的各元件

是否已明確，不會造成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瞭解其意義而對權

利範圍造成疑義，以及在請求項所記載內容，不可缺少為解決先前技術所存在之

問題不可缺少的必要技術特徵，以符合專利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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